
证券简称
：

ＳＴ

星美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９２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６３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第四届董事会第

２１

次会议的

决议公告及其它涉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文件。 因我们工作的疏忽，在《关于

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的“四、（三）、

７

、（

２

）”项条文里将

１００．００

元误写成了

１．００

元。 现将其更正如下：

四、采取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

（三）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７

、投票举例：

（

２

）如某股东拟对总议案投反对票，则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的对应申报数为

２

股

深市挂牌投票代码 深市挂牌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８９２

星美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２

股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简称
：

兴业银行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１６６

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２８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布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告》附件

２

之“投票举例”表格

中，原文投票代码误写为“

７３８１６６

”，应为“

７８８１６６

”，现更正如下：

股权登记日持有“兴业银行”

Ａ

股的沪市投资者，对公司提交的第

２

个议案《关

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投同意票、反对票、弃权票，其申报流程分别如

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８８１６６

兴业投票 买入

２．００

元

１

股 同意

７８８１６６

兴业投票 买入

２．００

元

２

股 反对

７８８１６６

兴业投票 买入

２．００

元

３

股 弃权

本公司对因此而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感抱歉，敬请原谅。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０１

证券简称
：

鄂武商
Ａ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１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十六次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在湖北省十堰市世纪百强雅阁国际大酒店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刘江超先生主持，会议应

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董事

１０

名，独立董事喻景忠先生因公出差，授权独立董事魏劲松先生表决。本次董事会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长唐国文先生列席会议。 会议采取举手投票表决方式，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十堰市人民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经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武商集团以货币方式全额收购湖

北省十堰市人民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即

２５００

万股。 收购价为

１３

，

０７７．１８

万元。

经测算，本次收购股权涉及的资产总额、净利润、营业收入、资产净额和成交金额均只达到公司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合并报表相应项目的

１０％

左右，未达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本次交易无需报中国证监会审核。 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详见公告编号为

２００９－０２２

号《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公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Ｏ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０１

证券简称
：

鄂武商
Ａ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２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不存在标的资产盈利能力波动风险、标的资产权属风险等，交易完成后不存在市场风险、经

营风险、技术风险、政策风险、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风险等。

一、交易概述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十堰人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签署股权收购《合同书》，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湖北众联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鄂众联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８１

号评估报告，以

１３０７７．１８

万元作价，本公司全额收购

十堰人商

１００％

股权，即

２５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下午，公司召开第五届十六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董事

１０

名，独立董事喻

景忠先生因公出差，授权独立董事魏劲松先生表决。 本次会议审议并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投

票结果通过了《关于收购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该项交易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表决

程序合法，价格公允，交易公平，未发现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经测算，本次收购股权涉及的资产总额、净利润、营业收入、资产净额和成交金额均只达到公司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合并报表相应项目的

１０％

左右，未达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本次交易无需报中国证监会审核，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股权收

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及办公地址：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北路

１

号；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贾国启；

注册资本：

２５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８０３３

；

主营业务：日用百货、皮具箱包、鞋帽、钟表眼镜、化妆洗涤用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针纺织品、服装

服饰、笔墨纸张、文化体育用品、照相摄像器材、工艺美术品、酒类、家俱、珠宝首饰、音像制品、通讯产品、计

算机及办公自动化设备、汽车及配件、钢材、建筑装饰材料、电子元器件、医药品、医疗器械、烟草零售；服装

加工、摄影摄像服务；房屋租赁；会展、运动健身服务；副食、粮油及肉制品、水产品、海产品、蔬菜销售；仓储

运输、物流配送；家电维修及安装；物业管理。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股 东 持股金额 持股比例

人商工会

２

，

３２５

，

２００．００ ９．３０％

十堰市佳宏达五金有限公司

１

，

１５８

，

２００．００ ４．６３％

十堰市财务开发总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

贾国启

８３３

，

３３４．００ ３．３３％

中石化资产管理公司湖北石油分公司

４２３

，

８００．００ １．７０％

方洪国等

９２７

名自然人股东

１９

，

２５９

，

４６６．００ ７７．０４％

合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十堰人商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也无其

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编号：

０２７０００９００２

）的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鄂众联

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８１

号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评估情况如下：

资产评估结论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６

，

６００．１５ １６

，

４２６．４９ －１７３．６６ －１．０５

其中：货币资金

５

，

３８１．７０ ５

，

３８１．７０ － －

存货

３

，

７３７．６２ ３

，

７２６．６１ －１１．０１ －０．２９

非流动资产

２３

，

３９３．５１ ２５

，

１３６．８１ １

，

７４３．３０ ７．４５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３

，

０７６．７７ ３

，

０７４．４９ －２．２９ －０．０７

固定资产

４

，

２６２．３３ ５

，

１２１．２３ ８３１．９４ １９．５２

无形资产

１６

，

０５４．４２ １６

，

８６７．９０ ８１３．４８ ５．０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 ７３．１９ ７３．１９

资产总计

３９

，

９９３．６６ ４１

，

５６３．３０ １

，

５６９．６４ ３．９２

流动负债

２５

，

８１７．２１ ２５

，

８１７．２１ － －

非流动负债

８３３．８３ ８３０．６７ －３．１６ －０．３８

负债总计

２６

，

６５１．０４ ２６

，

６４７．８８ －３．１６ －０．０１

净 资 产

１３

，

３４２．６２ １４

，

９１５．４２ １

，

５７２．８０ １１．７９

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账面价值

１３

，

３４２．６２

万元，评估值

１４

，

９１５．４２

万元，评估增值

１

，

５７２．８０

万元，增

值率

１１．７９％

。 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

１

、房屋建筑物评估增值。 （

１

）顾家岗购物中心是按照拍卖取得价款

入账，企业取得后对房产进行了装修改造，装修改造费列入当期费用，本次房屋建筑物重置全价中包含了

房屋装修改造费用；（

２

）企业折旧年限与本次评估取定的经济寿命年限不一致。

２

、 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 企业位于人民北路

１

号的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是

２００４

年改制时经评估入

账，近年随着十堰市土地招拍挂方式的推进，土地市场价格呈现上涨，企业

２００８

年以拍卖方式取得了临近

宗地的土地使用权，两块地一起利用，提高了单宗地土地价值。

其中： 总资产账面价值

３９

，

９９３．６６

万元， 评估值

４１

，

５６３．３０

万元， 评估增值

１

，

５６９．６４

万元， 增值率

３．９２％

；

总负债账面价值

２６

，

６５１．０４

万元，评估值

２６

，

６４７．８８

万元，评估减值

３．１６

万元，减值率

０．０１％

。

由于十堰人民商场以拍卖的方式取得了位于人民北路

３

号的

５２６０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该宗地紧邻十

堰人民商场目前的经营办公场所，企业已经统一规划，统一设计，该公司目前的经营办公场所拆除可能性

非常大，该房产账面净值为

１８３８．２４

万元，本次评估以该房产的账面净值列示，如果基准日后该经营办公场

所被拆除，则十堰人民商场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为

１３

，

０７７．１８

万元。 （详见巨潮网《评估报告》）

２

、十堰人商主要数据

经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８

月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应收款项总额

４０７７．００ ３３４３．０８

资产总额

３９７２５．２５ ３１４３５．１１

负债总额

２６８１２．８１ ２０９７２．４３

净资产

１２９１２．４４ １０４６２．６８

营业收入

４３４９７．９７ ５６８３０．６２

营业利润

２１０４．８２ １６８１．６８

净利润

１６２２．８８ １１８５．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２５６９．４２ １０１０５．０７

注：上表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未经审计。

３

、其他情况

（

１

）十堰人商为十堰市广播电视实业有限公司在十堰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荣昌信用社的贷款提

供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该笔贷款金额为

２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

２４

个月，自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４

日。

（

２

）该公司部分房屋及土地进行了抵押，用于企业自身银行贷款。

（

３

）此外，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

４

）有优先受让权的股东全部已经放弃优先受让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收购合同书主要内容

１

、 双方同意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鄂众联评报字

［

２００９

］第

０８１

号评估报告，双方同意以

１３０７７．１８

万元作价，本公司收购十堰人商全部

２５００

万股股权。该款

项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前按十堰人商要求分次足额转入其在银行开立的专用账户，以现金方式支付。

２

、本次收购完成后，新公司名称为“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十堰人民商场”，十堰人商应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办理完毕工商注册变更登记手续。

３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后生效。 （合同相关议案经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召开

的公司第五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即本合同生效当日， 公司向十堰人商派驻人员行使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公司接收十堰人商全部资产、债权债务及人员，并行使全部管理权利。

（二）股权收购定价依据

根据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公司与十堰人商同意以

１３０７７．１８

万元作为转让价格。 该款项

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接收十堰人商全部资产、债权债务及人员，并行使全部管理权利。

因公司全额收购十堰人商股权，因此，本次收购完成后，不存在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也不存在与其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分开情况。

六、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１

、十堰对周边地区具有较强辐射能力，区位优势明显。 十堰是原东风汽车的生产基地，具有二汽奠定

的城市工业基础。 目前东风总部虽然搬出十堰，但其汽车配套产业及零部件生产基地仍以十堰为主。 在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十堰的新型产业结构调整也基本完成。 因此，十堰市城市工业基础良好，人民生活水平在

湖北省内二线城市较高。截至

２００８

年末，十堰市总人口

３５１．０３

万人，居民总户数

１１１

万户。常住人口

３２３．５

万人，其中居住在城镇的人中为

１３４．０５

万人，占总人口的

３８．８％

，该比例正在逐年上升。

其次，十堰对周边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具有一定的辐射能力。 十堰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其与周边大

城市的交通距离仍然较为遥远，因此，其对周边大城市的依附性较小，具有较为独立的地理地位。 随着国家

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以及重点发展中等城市的政策倾斜，十堰城市化进程加快，其中心地位的确立，使

其对十堰周边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具有一定的辐射能力和聚散能力。

２

、十堰已成为湖北省城市规划及发展重点。 目前，湖北省正在打造鄂西北生态旅游区，所包括的城市

有十堰、襄樊、宜昌、恩施、神龙架等，十堰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独特的绿色生态环保优势以及武当山

道教特色文化品牌，成为湖北省打造鄂西北生态旅游的中心，为其城市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湖北省

城市规划及发展的重点区域。

３

、符合武商集团总体战略目标和发展思路。 根据武商集团五年发展规划要求，公司拟通过兼并、收购，

发展武商百货连锁项目，在省内二级城市的销售占当地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１０％

以上，成为当地流通企业排

头兵。 武商集团在十堰已开了

４

家量贩门店。 收购十堰人商股权，既符合武商集团五年发展规划的总体要

求，同时，也为武商集团在湖北省内二线城市做大做强，抢占十堰市场份额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

４

、企业运行情况良好，收购价格合理。 根据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对人商

２００９

年

１－８

月经营情况的审计

结果，实现营业总收入

４３４９７．９７

万元，营业利润

２１０４．８２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１９７．５９

万元，净利润

１６２２．８８

万元，每

股收益

０．６５

元，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５６％

；综合毛利率

１６．０３％

。 总资产

３９７２５．２５

万元。 人商的资产状况合理，

十堰人商位于十堰市人民北路

１

号，本部营业大楼是十堰城区的核心商圈的核心店，周边配套设施齐

全，购物人口稳定集中。 十堰人商是十堰市较早的零售企业，目前仍然是十堰市最大、经营情况最好的零售

企业，其百货、家电业态在十堰市具有绝对优势和市场影响力，超市业态在当地名列第三位。 本次收购完成

后，有利于武商集团在武汉做强，在湖北省做大，在全国有地位的发展方向。 同时，武商集团收购十堰人商

后，将进一步扩大其经营优势，持续经营，健康发展，实现在十堰的强强联合，为武商在十堰的发展奠定良

好的市场地位。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交易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主业规模，提升公司市场占有率，符合公司五年发展

战略规划。 本次股权收购不存在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更的情况。

２

、本次交易对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标的，对公司现有资产状况，对本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不超过

１０％

。

七、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收购合同。

４．

审计报告。

５．

评估报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Ｏ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１６

证券简称
：

江淮动力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４８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２００９．１１．０５－２３ １６１０ １．９

其它方式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江苏江动集团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６０４６．８ ３０．７９ ２４４３６．８ ２８．８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６０４６．８ ３０．７９ ２４４３６．８ ２８．８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

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承诺法定禁售期满后

３６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江淮动

力股票的价格不低于每股

６．００

元，如果自非流通股取得流通权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息、送股、公积

金转增股本、配股等事项的，上述最低流通价格应相应进行调整。公司实施

２００５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方案、

２００６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

２００７

年度分红派息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２００８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

后，承诺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

１．９６

元

／

股。

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江淮动力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６５０

万股，交易价格为

７．３

元

／

股；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

售江淮动力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６０

万股，交易价格为

８

元

／

股，均高于上述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

三、备查文件

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出售公司股票相关文件。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１６

证券简称
：

江淮动力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４９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江淮动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１６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江苏省盐城市环城西路

２１３

号

通讯地址：江苏省盐城市环城西路

２１３

号

邮政编码：

２２４００１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

１５

号准则”）及相关法规编制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

司在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其在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

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化的原因是将其持有的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

释 义

本持股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公司、江动集团：指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江淮动力：指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指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指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江淮动力流通股，构成

江淮动力权益变动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盐城市环城西路

２１３

号

法定代表人：罗韶颖

注册资本：

２０

，

２０３．５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９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８６９

组织机构代码：

１４０１３３８５－Ｘ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２０９０１１４０１３３８５Ｘ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汽车修理；内燃机及零部件、内燃机发电机组、农业机械、金属加工机械；废旧物资回收等

通讯地址：江苏省盐城市环城西路

２１３

号

股东名称：重庆东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罗韶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罗韶颖 董事长兼总经理 女 中国 无

崔卓敏 董事 女 中国 无

胡尔广 董事 男 中国 无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持有、控制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

的情形。

第三节 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售所持股份的目的是获取投资收益。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减持的可能，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

江动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江淮动力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２８６

，

６６８

，

０００

股江淮动力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总股本的

３３．８９％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２４４

，

３６８

，

０００

股江淮动力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总股本的

２８．８９％

。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江动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

２６２０

万股江淮动力，交易价格

为

７．３７

元

／

股，占江淮动力总股本的

３．１％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

６５０

万股江淮动力， 交易价格为

７．３

元

／

股，占江淮动力总股本的

０．７７％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

９６０

万股江淮动力， 交易价格为

８

元

／

股，占江淮动力总股本的

１．１３％

；

江动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２３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出售

４２３０

万股江淮动

力，占江淮动力总股本的

５％

。

四、江动集团所出售江淮动力股份无质押、冻结情况，其股份出售的行为未损害江淮动力的任何利益，

亦未引起江淮动力控制权的转移。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江动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

１６５０

万股江淮动力， 交易价

格为

６．９

元

／

股，占江淮动力总股本的

１．９５％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

２１０

万股江淮动力，交易价格为

６．９

元

／

股，占江淮动力总股本的

０．２５％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

２２７０

万股江淮动力， 交易价格为

６．９

元

／

股，占江淮动力总股本的

２．６８％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

１００

万股江淮动力，交易价格为

６．９

元

／

股，占江淮动力总股本的

０．１２％

。

江动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３０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出售

４２３０

万股江淮动

力，占江淮动力总股本的

５％

。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它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证明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韶颖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江苏省盐城市环城西路

２１３

号

股票简称 江淮动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１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江苏省盐城市环城西路

２１３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

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２８６

，

６６８

，

０００

持股比例：

３３．８９％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２４４

，

３６８

，

０００

持股比例：

２８．８９％

变动数量：

４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变动比例：

５．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不适用） 是

□

否

□

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罗韶颖

签署日期：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３日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福耀玻璃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６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鸿侨海外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干诺道中

２００

号信德中心西座

１９

楼

通讯地址：香港干诺道中

２００

号信德中心西座

１９

楼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信息义务披露人声明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福耀玻璃工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

少其在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鸿侨公司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本公司 指 鸿侨海外有限公司

福耀玻璃

／

上市公司 指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指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

持福耀玻璃流通股， 构成福耀玻璃权

益变动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企业名称：鸿侨海外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香港干诺道中

２００

号信德中心西座

１９

楼

３

、法定代表人：蔡友超

４

、注册资本：

８

，

６４５．６０４３

万港币

５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９４７３４８６

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７

、经营范围： 非业务经营性投资控股

８

、税务登记号：

２２／１９４７３４８６

９

、股东名称：曹德旺先生持股

１００％

１０

、通讯地址：香港干诺道中

２００

号信德中心西座

１９

楼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任职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曹德旺 男 董事 中国香港籍 中国 否

曹艳萍 女 董事 中国香港籍 中国 是

蔡友超 男 董事 中国香港籍 香港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福耀玻璃发行在外股份超过百分之五外，未持有或控制

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售所持股份的目的是用于慈善捐款及其它用途。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的可能，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股份变动的方式

鸿侨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出售所持福耀玻璃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３１２

，

５３４

，

５５６

股福耀玻璃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总股本的

１５．６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２１２

，

３８５

，

２３９

股福耀玻璃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总股本的

１０．６０％

。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鸿侨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１１

月

２３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出

售

１００

，

１４９

，

３１７

股福耀玻璃，占福耀玻璃总股本的

５．００％

。 其中：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１０

月

２７

日期间，鸿侨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出售

１９

，

８２９

，

５６６

股福耀玻璃，交易的平均价格为

１１．１６

元

／

股，占福耀玻璃总股本的

０．９９％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鸿侨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出售

７４

，

３１９

，

７５１

股福耀玻璃，交易价格为

１２．１８

元

／

股，占福耀玻璃总股本的

３．７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鸿侨公

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出售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福耀玻璃，交易价格为

１２．６０

元

／

股，占福耀玻璃

总股本的

０．３０％

；

本次权益变动后，鸿侨公司仍持有福耀玻璃

２１２

，

３８５

，

２３９

股 ，占福耀玻璃总股本的

１０．６０％

。

四、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及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上市公司控制

权变动的情况

鸿侨公司在福耀玻璃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权力被限制的情形，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 冻结

等，其股份出售的行为未损害福耀玻璃的任何利益，亦未引起福耀玻璃控制权的转移。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起前六个月内无买卖福耀玻璃股份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

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六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鸿侨海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蔡友超

日期：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３日

附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福耀

工业村

股票简称 福耀玻璃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６０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鸿侨海外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香港干诺道中

２００

号信德

中心西座

１９

楼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３１２

，

５３４

，

５５６

股 持股比例：

１５．６０％

本次权益变动

后，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２１２

，

３８５

，

２３９

股 持股比例：

１０．６０％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

增加或继续减

少其在福耀玻

璃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 供 的 担

保， 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

准

是

□

否

□

股票简称
：

福耀玻璃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６６０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０９

—

０２７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大股东所持股份减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接到第二大股东鸿侨海外有限公司通知， 该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出售所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０．３％

。 本次减持前，鸿侨海外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１８

，

３８５

，

２３９

股，占总股本的

１０．９０％

；本次

减持后，鸿侨海外有限公司尚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１２

，

３８５

，

２３９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６０％

，全部为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本次减持后，鸿侨海外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期间，已累计减持本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０

，

１４９

，

３１７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０％

。 详细情况请见《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按照相关规定，本公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B12

2009

年
1 1

月
24

日星期二

证券代码
：

0021 7 1 � � � � � � � �

证券简称
：

精诚铜业 编号
：

临
2009－043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09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10

点在本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

事长姜纯先生主持，其他出席会议的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本公司聘任的律师，公司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

人，代表股份

10613.4682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5.11%

。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精诚铜业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10613.4682

万股。

同意

10613.4682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精诚铜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10613.4682

万股。

同意

10613.4682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

二

)

律师姓名：喻荣虎

(

三

)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

序及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

0021 7 1 � � � � � � � �

证券简称
：

精诚铜业 编号
：

临
2009－044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 8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

8

次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11

月

15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

2009

年

11

月

21

日上午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

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姜纯先生

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经投票表决，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3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

2009

年

11

月

24

日至

2010

年

5

月

23

日止。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程序合法、有效，有利

于募集资金运作效益的最大化，并为此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公司认为：精诚铜业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短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

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精诚铜业上述募集资金使

用行为经过了必要的批准程序，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

规定。

本议案内容详见

2009

年

11

月

24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

0021 7 1 � � � � � � � �

证券简称
：

精诚铜业 编号
：

临
2009－045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 8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

5

次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11

月

15

日以

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09

年

11

月

21

日上午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盛代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出席会议

的监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经投票表决，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

3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内容及程序均符

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有

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募集资

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3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

0021 7 1 � � � � � � �

证券简称
：

精诚铜业 编号
：

临
2009－046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8

次会议决议，为充分提升公司募

集资金运作效益，公司拟在不影响年产

3

万吨高精度铜板带项目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中不超过

3500

万元部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2009

年

11

月

24

日至

2010

年

5

月

23

日。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中不超过

3500

万元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

以有效缓解公司的流动资金压力，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此举有利于募集资金运作效益最大化，在不影响项

目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是可行的，我们同意该项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

3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内容及程序

均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3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精诚铜业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短期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精诚铜业上述募集资

金使用行为经过了必要的批准程序，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

有关规定。

公司在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存在《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第五条规定的风险投资。 公司同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

行证券投资，也不进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第五条规定的风险投资。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

002206� � � � � � � � � �

证券简称
：

海利得 公告编号
：

2009－039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23

日收到公司聘请的

2009

年

审计机构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更名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的函》，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日前合并开元信

德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更名为

"

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

"

，因此，本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机构名称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

特此公告。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

002003� � � � � � � �

证券简称
：

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 038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
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23

日收到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机构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函，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日前合并了开元信

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合并后其正式更名为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并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及

财政部、证监会换发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证书。

故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机构名称变更为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本次更

名不涉及该审计机构主体资格等事项的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1 月 24 日


